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嚴 重 弱 智 人 士 家 長 協 會 
The Association of Parents of The Severely Mentally Handicapped 

就立法會於 2013年 5月 4日舉行的會議 

提交有關 

《2013年〈殘疾人士院舍條例〉(生效日期公告)》意見書 

 

嚴重弱智人士家長協會(下稱「家長會」) 為一非牟利家長自助組織，旨在爭取嚴重弱智人士

合理的權益和福利；推廣及宣傳嚴重弱智人士服務的需要。 

 

撥亂反正，承擔責任 

政府文件指，私院買位先導計劃可增加受資助院舍的整體供應、縮短服務時間及為殘疾人士發

展更多服務以供選擇。家長會必需再三重申，私院買位只能作為輪候津助院舍人士的短暫安

排，真正解決輪候問題應該循全面長遠規劃及加快興建資助院舍方面入手，而非將政府責任外

判化。 

 

縱容態度，條例似有若無 

政府文件指，現時 262間已獲發 36個月豁免證明書的院舍，在社署署長“認為”有十分充分

理據下，可再獲 12個月豁免，以完成改善工程。家長會認為 36個月的時間並非短暫，政府不

應以放生的態度縱容不合資格的院舍無了期地以各種方式曚運過關。 

 

見步行步，駝鳥政策 

人力資源短缺主因乃工資不符市場實況，以社署的資助登記護士課程為例，政策推出是因為薪

金及福利不能吸引市民入行，此計劃畢業的護士只需在社福界服務 2年便可免除學費，當這些

人員期滿離職後，估計大多會投入私營市場，請問政府往後有何措施去填補這些空缺?什麼時

候才認真地處理整體長遠規劃問題? 

 

蝸居面積 

政府為避免過多私院不符條例，將最低服務標準由原來 8平方米降至 6.5 平方米，扣除睡床、

衣櫃、雜物櫃及輪椅後，活動空間足襟見寸，家長會認為至少應統一回復至 8平方米方為合適。 

 

保障殘疾人士，完善制度 

社署為解決綜援殘疾人士應付私院收費問題，以各種補助金名目提供補貼，此乃掩耳盜鈴之

舉，而結束院舍業務只有一個月通知期讓租客善後，時間實在太短。家長會建議社署讓綜援殘

疾人士全額實報實銷收費，並設立類似過往“租務管制條例”的措施，限制各項收費加幅及至

少 3個月通知期，確保殘疾人士有足夠時間另尋服務。 

 

學生支援，最佳利益為本 

現時《條例》並沒有限制私院入住人士年齡，家長會認為學齡人士如需住宿服務，應由學校提

供，以確保學生得到完善的學習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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